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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上訴委員會

行政上訴案件2004年第32號

有關

劉繼明先生 上訴人

與

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

之者間

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的上訴個案

聆訊日期：2005年2月22曰

裁決理由頌布日期：2005年3月1曰

裁決理由書

上訴人劉繼明任職食物環境衛生署(以下簡稱‘食環署’)小販事

務隊高級小販管理主任。

2
. 2004年5月31日，上訴人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(以下簡稱‘私

隱專員’）遞交投訴書，指有人在未得他同意下盜用他的個人私隱資料，

作非法用途，違反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(以下簡稱「條例」。上訴人在投

訴書指明被投訴者是食環署內部投訴組的調查員梅淑貞。

3
. 上訴人在投訴詳情聲稱，在2004年2月1日，因一宗與他的職務

有關的衝突事件，他在上水警署，向警方提供了一份證人口供。該案在2004
年5月3日審結，但他沒有被邀請出庭作證，而他的口供也沒有呈堂。2004
年5月24日，他突然接到梅淑貞電話，要求他澄清2004年2月1日的事

件，因爲有投訴者持有他的口供作出投訴。他又稱，他提供該口供給警方

的唯一目的是協助案件展開司法程序，但不知何故，該檔竟然經不明途徑



被人非法擁有，並且在未得他同意下，被人使用於其他用途，嚴重侵犯他

的個人私隱。上訴人指非法使用他的個人資料的資料使用者是食環署內部

接獲的投訴者，他希望專員能從梅淑貞方面取得該資料使用者的詳情，以

便跟進調查。

4
. 2004年6月15日，私隱專員去信上訴人，要求他提供進一步的資

料i以便可以展開調查。

5
. 2004年6月18日，上訴人回覆私隱專員，確認他懷疑有人以非

法手段獲得他向警方提供的口供，而未得他同意，將該口供向梅淑貞披

露。因此，他有理由相信，該檔已被人盜取，他建議私隱專員向梅淑貞索

取該檔。

6
. 2004年7月21曰私隱專員通知上訴人，他不會就上訴人的投訴展

開調查，理由是根據條例第37條，任何人提出投訴時，必須指明有關的

資料使用者，而上訴人未能明確指出被投訴的資料使用者的身份，所以投

訴不能視爲條例所指的投訴。同時，私隱專員又指出，向食環署投訴上訴

人的資料使用者，無論他是誰，在本案情況下，是受條例第58條豁免受

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管限。因此 > 私隱專員根據條例第39條，不調查上

訴人的投訴。

7
. 2004年7月22日，私隱專員就上訴人的投訴再去信上訴人。該

信有關部分節錄如下：

“ 本公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接獲你的來函（個案編

200406469)，內容與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有關。在本年六月三

日，本公署職員張淑芬小姐曾就此個案與你通電話。

⋯你指稱在本年五月，食環署內部投訴組突然要求你就一宗涉嫌

作假口供的事件以及上述的衝突事件作出澄清及提供資料。就

此，你懷疑有人向食環署披露該口供以作出投訴，而該投訴人是

以不公平的手法收集得到該口供的。另外，你在上述的來函中所

指的投訴人爲梅淑貞女士，但你在六月三日的電話聯絡中’已向

本公署確認你欲投訴的實爲該名向食環署作出投訴的人士，惟你

未能向本公署指出該人的身份。



根據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（下稱"條例”）第37條，

任何人士向本公署提出一項投訴時，必須指明有關的資料使用
者，否則有關案件便不屬條例第37條所訂明的投訴。鑑於你在

案中未能明確指出被投訴的資料使用者的身份，你的投訴不能視

作是條例所指的投訴，本公署因而不會因應你的指控根據條例的

規定而展開調查...”

8
. 2004年7月27日，上訴人去信私隱專員表示，他已提供有效渠道

給予私隱專員去找出該資料使用者，而梅淑貞應披露該資料使用者的姓
名。

9
. 2004年8月10日，私隱專員去信通知上訴人，他就投訴作出的

決定如下：

“

 根據條例第39 ( 2 ) ( d )條的規定，本人現通知你本公署不

擬對此個案進行調查。作出此決定的理由是，本人在考慮過個案

中的所有情況後，認爲個案中並無表面證據顯示有資料使用者的

作爲可能有違反條例的規定，故根據本公署的處理投訴政策第

(B ) ( d )項，無須根據條例第38條進行調查。”

10. 私隱專員的意見是，除上訴人本人，警方及食環署外，還有其他

人士持有該口供，即使該投訴人持有該口供以作出投訴，亦不能證明他是

以不公平或不合法的方法收集該口供。由於上訴人在案中未能明確指出

被投訴的資料使用者的身份，根據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第37條的規定，

上訴人的投訴不能視爲該條例所指的投訴，所以他不會展開調查上訴人的

投訴。

11. 私隱專員更認爲，投訴人向食環署披露該口供的做法，受豁免受

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管限。私隱專員所持理據如下：

“

 食環署表示該口供是由該投訴人提供給他們就該署職員可

能涉及提供虛假供詞一事作出調查及跟進，而提供虛假供詞屬嚴

重不當，不誠實甚至犯罪行爲，就此，根據條例第58 ( O (a)，

(d)及58條（2)的規定，即使該投訴人當初獲得該口供的情

況並非與該投訴有關，他向食環署披露有關口供的做法受豁免而

不受保障資料原則第3條的管限。”



12. 2004年8月31日上訴人針對私隱專員8月10日的決定，向本委

員會提出上訴。上訴理由列於上訴通知書附件（C)第5頁。上訴人指私

隱專員：

“

（1)未確立被投訴者合法擁有我私人資料的合法地位前；

(2 )無給予充分理據套用58豁免權前；

(3)無合理解釋運用39 (2) (d)，

而終止此項投訴的調查”

13. 上訴人在附件（C)稱：私隱專員堅持要他提供有關資料使用者，

否則投訴不成立，同時不會展開調查。但他已在較早前覆信私隱專員，

清楚指明資料使用者的身份可以從食環署獲得，並給予私隱專員可尋獲資

料使用者的方法，及盡力向個人私隱專員公署提供方便。但無奈在8月10

日，他接獲通知，私隱專員已正式終止調查，所持理由爲根據第58條，

該資料使用者在獲得上訴人的私資料的過程中可以受到豁免»

14. 在豁免問題上，上訴人表示只有與案相關的警務人員，主控官，

被告及其辯護律師，上訴人本人及引發此次投訴而需要搜集證據之食環署

調查員梅淑貞才可以獲豁免受資料保障原則的管限。而私隱專員在未核實

投訴者是否屬上述人士，就草率給予投訴者豁免，並以此爲依據，終止調

查，私隱專員實不負責任。

15. 私隱專員在與決定有關的答辯書稱，他是根據個人資料（私隱）

條例第37條拒絕受理上訴人的投訴。他在第5及第6段指出：

“5
. 第37 ( 1) ( b ) ( i )條規定被投訴的有關行爲需由[投
訴中指明的資料使用者]作出，由於上訴人一直未能向答辯

人指明誰是被投訴的資料使用者，因此，答辯人是有權根

據第37條的規定拒絕受理上訴人的投訴的》即使如此，答

辯人仍繼續跟進個案，並去信食環署瞭解情況，在接獲食

環署回覆後，答辯人便根據條例第39 ( 2 ) ( d)條通知上訴

人有關決定，做法並非如上訴人所指的不負責任。

6
. 無論如何，答辯人的意見是認爲沒有表面證據顯示

該不明的被投訴者是以不公平或不合法的方式收集上訴

人的該口供。再者，答辯人認爲條例第58 (1) (a)條，

第58 (1)ÿ及58ÿ條的豁免條款適用，故此，即使該

不明被投訴者當初收集該口供的目的並非爲向食環署投



訴上訴人，其後他向食環署披露該口供的做法亦因第58

條的豁免而不受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管限。”

16. 私隱專員在答辯書第9及第1Q段更稱：

“

 9. 答辯人認爲，在一般審訊的情況下，與案有關的人

士，其中包括控方及所有被告，均會獲提供與審訊有關的

文件’當中包括證人口供。故此，案中除了上訴人，警方

及食環署外，其實尙有其他人士持有該口供。有鑑於此，

答辯人認爲即使該投訴人持有該口供以作投訴，不能因此

推斷他是以不公平或不合法的方式收集該口供的。另外，

答辯人一貫處理投訴的方式是除非有表面證據顯示該被投

訴人有違反條例的規定，否則不應對被投訴人展開調查。

這是爲了維持對被投訴人的公平性，在此案中，上訴人未

倉g提供表面證據證實被投訴人是以不公平或不合法的方式

收集得口供。

10. 此外，由於向食環署的投訴涉及上訴人是否曾向警

方提供假口供以及妨礙司法公正的刑事指控，而該口供是

整件事件的癥結所在，以此，若因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管

限而導致該口供不能用於食環署的調查上，便會有相當可

能損害刑事疑案的調查，入於第58 (1) (a )條或第58(1)
(d)條的目的，即[罪行的防止或偵測]或[任何人所作的

不合法或嚴重不當的行爲，或不誠實的行爲或舞弊行爲的

防止，排除或糾正（包括懲處）]。”

17. 上訴人不同意私隱專員的意見，他在回應書指私隱專員在答辯書

提及上訴人遭“不明人士”（不是“匿名人士”）投訴，“充分證明答辯人

已確立事件爲1名可辨認身份的資料使用人(specified data user)所引

發。
”

他稱：“根據條例第2條[有關資料使用者(relevant data user)] (b)
指：就一項投訴而言，指該項投訴所指明的資料使用者。因此，本條例

37ÿÿ（i)條所指的（指明的資料使用者）亦即是（有關資料使用者）。”

他認爲他已提供有關的資料使用者於私隱專員，因此，已履行條例的規定。

18. 上訴人認爲，私隱專員只重複及單方面向他索取資料，未有認真

對事件作多方面瞭解，已違反公佈的處事原則（6)，即私隱專員首先會與

投訴人及被投訴人接觸，這樣當然未有發掘得足夠表面證據。他認爲表面

證據是由調查所得，而調查工作的權責落在私隱專員身上，私隱專員不應



以
“

爲了維持對被投訴人的公平性”爲理由，不展開調查。上訴人重申他

在上訴通知書附件提出的理據，他稱：

"

...確立這投訴人在這個案的合法身份對調查工作十分重要...

由於答辯人調查過程建基於單方面，因此未完全掌握事件的真

相而妄自聲稱無表面證據，加上主觀地套用58 (1) (a)或

58ÿÿ而未有考慮受上述附例所保障的人是否合乎保障原

貝(I所列身份。在疑點重重下，我有理由相信答辯人在這個案中

未有盡責徹底作出調查⋯”

19. 從上述上訴人及私隱專員提出的理據可見，在本案備受爭議的問

題有以下幾點.-

1
.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第37 (1)條的解釋。

2
.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第58 ( 1)條在本案的適用。

3
.本案是否有表面證據顯示上訴人的個人資料被人以不公平或

不合法的方式收集。

20. 就第一點，條例第37條有關部分如下：

“(1)仟何人或代表個人的任何有關人士可就符合以下說

明的作爲或行爲向專員作出投訴-

(a)在該項投訴中指明的；及

(b)是-

(i)已經或正在（視屬何情況而定）由該項投訴中
指明的資料使用者作出或從事的；

(i i)關乎該名個人的個人資料的，而該人士是或(如
在

有關個案中該資料使用者依賴在第VIII部下的

豁免）可能是有關的資料當事人；及

(iii)可能屬違反本條例（包括第28 (4)條）下的

規定。

21. 根據條例第38條，私隱專員在接獲投訴後，便需要作出調查。

按照條例第2條的釋義，“投訴”是指“根據第37條作出的投訴
”

。故

此，私隱專員可受理而有責任調查的投訴，是限於符合第37條的規定的
_

投訴。所有投訴必須說明所投訴的行爲或作爲，指明誰是作出或從事該行

爲或作爲的資料使用者。同時，該行爲或作爲必須是關乎投訴者的個人資



料，而投訴者是或可能是該資料的當事人，並且，該行爲或作爲可能違反

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下的規定。不符合第37條規定的投訴，私隱專員

可以不受理。私隱專員調查投訴的責任，有別於其他 > 例如警員，海關等

執法人員，他們有責任在案件發生後，或爲防止罪案發生，作出調查，找

出犯罪分子，繩之於法。私隱專員調查投訴的許可權，完全受制於第38

條，而該條例並不涉及調查第37條以外投訴，就是說，對於那些無指明

被投訴者身份的投訴，私隱專員無責任調查投訴，或找出誰是作出或從事

有關行爲或作爲的資料使用者，以便跟進調查。

22. 上訴人指私隱專員在答辯書陳述他遭一名“不明人士”投訴，這

充分證明私隱專員已確立事件是由一名“可辨認身份的資料使用人”所

引發，同時他已提供渠道給於私隱專員去尋找該資料使用者，所以，他

的投訴符合第37條的規定。

23. 本委員會不接納上訴人的說法，首先，“不明人士”簡單來說，

是就無法知道他是誰的人仕，“可辨認身份的人仕”不可能是“不明人

士” "其次，上訴人須知，第37(1)條中的“投訴中指明的資料使用者”

是指投訴者在投訴中清楚指出的，投訴所針對的及作出被投訴行爲的資料

使用者，該條例所指的並不是一個可循某些途徑辨認出的資料使用者。
“

指明的"(specified)不等於“可辨認的” (identifiable)。

24. 雖然上訴人在投訴書上"被投訴人詳情” 一欄，寫上梅淑貞的名

字，投訴書的內容，以及上訴人其後提供的補充資料，卻清楚顯示投訴所

針對的非法資料使用者不是梅淑貞，而實際是那個向食環署投訴他的人。

但上訴人沒有指明那人是誰。上訴人向私隱專員提供找尋那人的途徑，不

等於他指出了有關的資料使用者的身份。本委員會認爲上訴人的投訴未能

符合第37條的規定，私隱專員可以不調查該投訴。

25. 就第二點，條例第58條有關部分規定如下：

“

 (1)爲

(a)罪行的防止及偵測；

(b)犯罪者的拘捕，檢控或拘留；

(c)任何稅項的評定或收取；

(d)任何人所作的不合法或嚴重不當行爲、或不誠實的行

爲或舞弊行爲的防止、排除或糾正

而持有的個人資料，在以下情況下獲豁免而不受第6保障原



則及第18 ( 1) (b )條的條文所管限-

(i)該等條文適用於該等資料便相當可能會損害本款所

提述的任何事宜；或

(ii)該等條文適用於該等資料便相當可能會直接或簡

接識辨屬該等資料來源的人的身份。

(2)凡-

(a)個人資料是爲第（1)款所提述的目的而使用（不

論該等資料是否爲該等目的而持有）；及

(b)第3保障資料原則的條文就該等使用而適用便相當

可能

會損害該款所提述的任何事宜，

則該等資料獲豁免而不受第3保障資料原則的條文所管

限⋯

”

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條文如下：

“

如無有關的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，個人資料不得用於下列

目的

以外的目的-

(a)在收集該等資料時會將其使用於的目的；或

(b)直接與（a)段所提述的目的有關的目的。”

26. 上訴人認爲向食環署投訴他的投訴者，未得他同意，向食環署披

露他提供給警方的口供，違反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規定。私隱專員則認

爲該投訴者的做法，即是將上訴人的個人資料披露於食環署，可根據第58

條，獲豁免受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管限。

27. 本案事實顯示，有人向食環署投訴上訴人向警方作假口供。該投

訴者是以上訴人在2004年2月1日向上水警署提供的口供，作爲他的投

訴依據。食環署內部投訴組跟進投訴，向上訴人調查投訴是否屬實。由於

向警方作假口供屬刑事罪行的不合法行爲，該投訴者向食環署披露上訴人

有關口供（即是使用上訴人的個人資料）的目的是爲罪行的偵測，同時也

是爲上訴人所作的不合法或嚴重不當行爲，或不誠實行爲的懲處。如果該

投訴者受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管限，就是說，投訴者不能向食環署披露上

訴人的有關口供的話，必然有極大可能性損害食環署對懷疑上訴人作假口

供的事件的調查。本委員會認爲在此情況下，第58 ( 1)條的豁免是適用

於投訴者披露的資料 > 可以免受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管限。因此，有關披



露沒有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規定。

28. 本委員會不認爲在本案，只有上訴人列出的五類人士，才可以獲

得第58條的豁免。本委員會的意見是，根據該條例，任何人使用個人資

料的目的，只要是爲該條例列出的目的，均可獲豁免受有關的資料保障原
則的管限。

29. 就第三點，本委員會認爲，本案並無證據可以顯示投訴者如何獲

得上訴人的口供。單憑投訴者擁有上訴人的口供這點證據，不能證明投訴

者是用不公平或不合法的手段獲得該口供。本會員會同意私隱專員的結

論，本案並無表面證據顯示披露上訴人的口供違反有關條例的規定。本委

員會亦同意，如果沒有表面證據顯示投訴者所投訴的行爲或作爲違反有關

條例‘私隱專員可根據第39條賦予他的酌情權，拒絕調查投訴。上訴人

須知，投訴他人違反有關條例，等同指控他人犯罪，此乃嚴重指控，因

此投訴需要有依據，包括證據和理據，私隱專員亦要考慮投訴是否有依

據，即是表面上投訴是否有證據和理據支持,才決定是否展開調查，不然，

不但會對被投訴者造成不公平，而且會間接縱容無理投訴，濫用投訴機制。

30. 基於上述理由，本委員會的結論是私隱專員不調查上訴人的投訴

的決定.是正確的。本委員會駁回上訴。


